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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重大意义 
 

学部委员   梁慧星  
 

  一、物权法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条件 
  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两类财产的使用关系最为重要。一类是资金使用关系，一类

是土地使用关系。两类财产使用关系的特点，都是财产所有权人自己不使用财产，而是交由非所

有权人使用，即所谓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金的这种使用关系，由担保物权制度予以保障；

土地的这种使用关系，由用益物权制度予以实现。因此，规定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和担保

物权制度的物权法，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基础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几次起草民法典。第一次是 1954 年至 1956 年 12 月。第二次是
1962年至 1964年 7月。这两次起草的民法典草案，都未规定物权法编，未采用物权概念，是由
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第三次起草民法典是从 1979 年 11 月至 1982 年 5 月。这次民
法草案之所以没有规定物权法编，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尚未确定，

还没有认识到采用担保物权制度和用益物权制度的必要。90年代初，立法、司法和理论界就承认
物权概念和制定物权法达成共识，并于 1993年开始起草担保法，于 1995年通过，1996年施行。
担保法规定担保物权制度，为保障金融机构的债权和回避融资风险提供了有效手段，对于防止发

生“三角债”，防止和减少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建立资金使用即融资领域的法律秩序，发挥了重

大作用，并为承认用益物权和采用用益物权制度规范土地使用关系，为物权法的制定铺平了道路。

我们可以说，制定物权法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 
  二、制定和实施物权法，对于巩固改革开放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依赖于能否不断满足各类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资金供给，采取融资方式，关键问题是融资风险问题。要切实保障金融机构都能够按期收回贷款

本金和利息，尽量减少和避免发生不良债权，唯有依赖于完善的担保物权制度。要在总结担保法

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规定完善的担保物权制度，化解和回

避融资风险，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我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采用行政法规形式规定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由于当时没有制定物权法，没有用益物权制度，甚至没有物权概念，就

不利于建立和维护国有土地使用的法律秩序。有鉴于此，有必要制定物权法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

巩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结为农地所有权与农地使用权的分离。迄今所采

取的法律形式，是合同形式。这种以承包合同为基础的农地使用关系，在极大地调动农民生产积

极性、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若干缺点。这就要求制定物权法，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

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属于用益物权，使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制度平稳过渡到用益

物权制度，从而巩固农村改革的成果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制定和实施物权法，对完善保护公民财产法律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其基本特征是公有制经济
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并存。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

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在法律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求获得平等的法律

保护。因此，要求完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特别要抛弃因所有制不同而区别对待的陈

旧观念，仅着重于财产之取得是否合法，公民合法取得的财产应当受到与对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

同等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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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状况也有重大变化。广大人民群众

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与实现党和国家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关。而小康社会的实现，

要靠广大人民群众自身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进一步发挥。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必要条件是，广大人民群众积累的财产能够受到切实的保护。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物权法不仅明文规定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明文规定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

侵犯，而且针对历史和现实中严重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创设了各种法律对策。 
  四、制定和实施物权法对于实行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物权是具有“排他性”的民事权利，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民事权利分为具有排他

性的权利，和不具有排他性的权利。凡是有排他性的权利，法律都是用刑事责任、侵权责任来保

护。凡是没有排他性的权利，法律只用违约责任来保护，只追究侵害人的违约责任。因为物权具

有排他性，所以我们的刑法上就规定了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民法上就有侵害物权的侵权责

任，任何入侵犯物权，重则构成犯罪行为，轻则构成侵权行为。实际上，物权的排他性，就是划

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物权界线之外，属于公共场所，是公权力活动的范围；物权界线之内，

是私权利的活动空间。 
  可见，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重大意义，还在于通过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定义，来教育全国人民，

首先是我们的警察、公务员、国家机关干部、地方党政领导人，使他们知道，物权具有“排除他

人干涉”的效力，认识物权是“排他性”的权利，懂得物权观念。通过制定和实施物权法，向国

家机关和全体公务员灌输物权观念，使他们知道公权力的界线何在，才能够限制公权力的滥用，

才能真正实现依法行政。 


